
台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台公管办〔2020〕5 号

关于明确市级必须招标限额标准以下的
工程项目采购方式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

现就市级必须招标限额标准以下的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

货物、服务采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市级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

购的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相关（完成工程所需）的货物、服务项

目，预算金额达到当年度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但依法不进行招标的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
法实施条例》及相关法规制度，应当依法采用竞争性谈判、竞争

性磋商或者单一来源方式进行采购。



二、其他依法可不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，由发包人自主

选择发包方式。

三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市公管办、建设局、交通

运输局、水利局、港航局《关于印发<台州市级小额工程建设项

目交易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台公管办〔2019〕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四、各县（市、区）参照执行。

台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2020 年 7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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